
水电工程勘察设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电工程勘察设计管理，保证勘察设计质量和工程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

再生能源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主要河流上建设的水电工程项目、总装机容量 25 万千瓦及以上的水电工程

项目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以下简称水电工程）。其他水电工程参照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水电工程勘察设计是指根据水电工程建设要求，查明、分析和评价工程场地地

质条件，分析论证技术、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关情况，确定工程设计方案，编制勘察设计文件的活

动。 

 

第四条 水电工程建设应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资源节约

和环境友好，实现水电开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第五条 水电工程勘察设计阶段分为河流水电规划（或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预可行性研究、可

行性研究、招标设计及施工详图设计等五个阶段。勘察设计单位应分阶段开展工作，提出符合相应

阶段规程规范要求的勘察设计文件。 

 

第六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依法进行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确保勘察设计文

件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并对勘察设计的成果质量负责。 

 

第七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水电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各级地方能源主管部门按规定权限负责和参与本行政区域水电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发挥设计咨询的作用，鼓励在大型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中开展工程设计咨询，提高设计

水平，优化设计方案，保证设计质量。 

 

第二章 资质与合同 

 

第九条 从事水电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应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勘察设计单位应在其资质

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勘察设计

业务。禁止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勘察设计业务。 

 

第十条 勘察设计单位从事大型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应具有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水力发电）；

承担坝高 200 米及以上水电工程和地震基本烈度Ⅷ度及以上高坝水电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应具有大



（1）型水电工程勘察设计业绩。 

 

第十一条 水电工程勘察设计依法实行招标发包或直接发包。发包工作一般应在河流水电规划或抽

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批准后进行。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不得将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和业绩的勘察设计单位。勘察

设计单位不得将所承揽的勘察设计业务转包或违法分包。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依法与勘察设计单位签订勘察设计合同，对勘察设计工作范围、内容、深度、

进度、质量及服务进行约定，保证合理的勘察设计周期，执行国家有关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建设单位不得强迫或暗示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第十四条 两个及以上单位承担同一工程勘察设计的，合同中应明确主体勘察设计单位。主体勘察

设计单位负责总体策划、组织协调和设计集成。其他勘察设计单位负责向主体勘察设计单位提供资

料和成果，并对其成果质量负责。 

 

第三章 技术要求 

 

第十五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做好勘察设计工作策划，确定勘察设计的重点以及相关技术路线，编制

勘察设计科研工作大纲，合理配置与勘察设计任务相适应的资源和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六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收集并分析勘察设计工作所需的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生态环境、移民

安置、经济社会发展等基础资料，所采用资料应真实、有效。 

 

第十七条 工程地质勘察应涵盖枢纽工程建设区、水库淹没影响区和移民安置区。勘察设计单位应

重视对断层、滑坡体、堆积体、泥石流、岩溶、崩塌等不良地质现象的调查分析，保证选址的合理

性和建筑物地基的安全性。 

 

第十八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根据工程需要，组织开展重大技术问题研究和科技攻关工作，科学论证

工程设计方案，确保工程安全可靠。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会同地方政府按阶段要求开展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工作。移民安置规划设

计应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与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

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等相适应，听取移民和安置区居民以及建设单位的意见。 

 

可行性研究阶段，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文件应达到枢纽工程同等设计深度。 

 

第二十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依据批复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和安全预评价报

告，开展环境保护措施设计、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和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 

 

第二十一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以审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依据开展招标设计，复核、深化和细化设

计方案，满足招标文件编制的要求。 

 



第二十二条 勘察设计单位负责编制施工详图阶段设计文件，满足工程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文件

应对涉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注明有关安全质量方面的提示信息，对防范工程安全质量

风险提出指导意见。 

 

第二十三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建立健全技术质量管理体系，落实技术质量责任制，对勘察设计产品

进行分级管理，按规定履行勘察设计文件校审制度，并做好勘察设计文件的归档工作。 

 

第四章 技术审查 

 

第二十四条 国家对水电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实行技术审查制度，委托行业技术管理单位对勘察设计

文件进行技术审查。技术审查包括河流水电规划报告（或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报告）审查、预可

行性研究报告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有关专题报告审查。 

 

第二十五条 技术审查内容主要包括：检查勘察设计工作是否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评价勘察设计范围、内容和深度是否满足规程规范的要求；审议勘察设计采用基础资料是否

全面准确、重大技术问题是否论证充分、结论是否正确；审定工程主要特征参数及工程设计方案和

移民安置方案；协调工程综合利用等有关问题。 

 

第二十六条 审查单位应坚持技术决策的独立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开展技术

审查工作，听取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建设单位的意见，形成技术审查意见，并对审查结论负责。 

 

技术审查工作完成后，审查单位应及时将审查意见上报国家能源局，并印送建设单位和有关单位。 

 

第二十七条 经审查的勘察设计文件是后续勘察设计工作的基础。 

 

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审查意见是项目核准和建设的技术依据。 

 

第五章 现场服务 

 

第二十八条 工程施工阶段，勘察设计单位应设立现场设计代表机构，及时派驻相应的技术人员，

制定相关工作制度，提供现场技术服务，满足工程建设要求。 

 

第二十九条 现场设计代表应做好技术交底；跟踪现场施工情况，研究并及时解决工程建设有关技

术问题；参与隐蔽工程和关键部位的检查验收；配合工程质量检查、质量监督、安全鉴定和工程验

收等工作。 

 

第三十条 现场设计代表应按照有关要求，开展地质编录和工程地质条件预测预报；根据开挖揭露

的地质条件和工程其他实际情况，加强工程重大技术问题解决方案的复核，及时完善设计方案和施

工技术要求。 

 

第三十一条 现场设计代表发现不按设计文件要求施工、野蛮施工、弄虚作假或偷工减料等情况，

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建设单位反映。必要时，应报告质量监督机构和国家能源局。 

 

第六章 设计变更 



 

第三十二条 招标设计和施工详图设计阶段，对审定的工程特征参数、工程设计方案和移民安置方

案进行的调整、补充和优化均属设计变更。 

 

第三十三条 工程设计变更分为一般设计变更和重大设计变更。一般设计变更由设计单位负责编制

设计变更文件。重大设计变更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编制专题报告，报原审查单位审查。 

 

水电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七章 设计回访 

 

第三十四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定期开展枢纽工程设计回访，检查评价枢纽建筑物和主要设施设备的

安全性、适用性。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开展必要的设计复核，总结勘察设计经验，并为工程安全运

行提供技术支持。 

 

第三十五条 枢纽工程设计回访分为全面设计回访和专项设计回访。全面设计回访至少每 10 年一次。

首次全面设计回访，应在工程投入运行后的 5 年之内进行。专项设计回访视需要进行。 

 

建设单位或运行管理单位应为设计回访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勘察设计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或运行单

位提交设计回访报告。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